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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天

弘恒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6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恒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恒享一年定开

基金主代码 00876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潘昱杉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明

任职日期 2023年06月03日

证券从业年限 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7年3月至2018年8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公司业务部 客户

经理；

2018年9月至2020年2月 北京佑瑞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固收交易员；

2020年3月至2023年4月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固收交易

员、投资经理助理；

2023年4月加盟本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六月三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变更的公告

经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证监许可〔2023〕794号），Intesa� Sanpaolo� S.p.A.（该公司承继公司原股东Unione� di�

Banche� Italiane� S.p.A. 的股权） 向华平亚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WP� Asia� 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LLC）转让公司23.3%的股权。

上述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3-040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注册资本变更等实际情况，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

章程〉 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注册资本进行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由1,007,056,899元变更为1,007,

098,279元，并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予以修订。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

4月29日、2023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章程备案及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取得了山东省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企业名称：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外资比例低于25%）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零柒佰零玖万捌仟贰佰柒拾玖元整

登记机关：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21号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

公司生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三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注意防范以协助办理贷款为借口进行诈骗活动的风险提示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发现有不法分子以协助办理贷款为借口利用货

币基金快速申赎进行诈骗，其主要步骤如下：以帮助客户办理贷款为由，骗取客户信任，获得客户身份

证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等资料；声称可协助客户刷银行账户流水，从而满足贷款资质条件；使用自己控

制的手机号码代客户或引导客户在网上开立基金账户并绑定客户银行卡；控制客户基金交易账户，用

客户银行卡申购货币基金并快速赎回，制造刷流水假象；谎称赎回款为借给客户刷银行账户流水的资

金，要求客户转账至指定的银行账户内，获取诈骗所得。

为此，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一、本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从未开展任何贷款合作业务，也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或授权开

展上述活动。

二、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账户信息资料、交易验证码和密码等，切勿轻易向他人提

供上述信息资料。 我公司客服人员在提供相关服务时不会获取客户验证码。

三、如发现任何冒用鹏华基金、鹏华基金员工及旗下基金的名义进行诈骗及其他非法行为，请立

即向公安机关举报，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进行咨询，并妥善保存与购买基金相

关联的银行账户及密码，避免赎回资金被转走。

四、为满足投资者的资金周转需求，本公司为部分货币基金提供快速赎回业务（赎回是指基金合

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条件，将基金份额兑换为现金的行为。 对

单个投资者在单个销售渠道持有的单只货币市场基金单个自然日的“T+0赎回提现业务”设定了不高

于1万元的上限），具体业务细则参见相关公告。

五、本公司唯一官方网址为https://www.phfund.com.cn，手机客户端为“鹏华A加钱包” ，微信

公众号为“鹏华基金（微信号：penghuajijin）” ，全国统一客服邮箱地址为service@phfund.com.cn，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电话为400-6788-533。请投资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获取鹏华基金及鹏华基金管理

的相关产品信息。

六、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被不法分子骗取个人信息和资金，导致自身

合法权益受损。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鹏华基金、 鹏华基金员工及旗下基金的名义进行诈骗及其他非法活动的

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特此提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 6月 3日

股票代码：002442� � � � � � � � �股票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23-027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专项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西龙星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西龙星” ）于近日收到长治市潞城区财政局拨付的专项奖励资金2000万元。 该

资金是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据与公司签订的《项目建设协议》，兑现的龙星碳基新

材料循环经济产业项目部分奖励资金。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本次专项奖励资金将计入“递延收益” ，对

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日

关于民生加银优享进取一年封闭运

作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LOF）

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

民生加银优享进取一年封闭运作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LOF）（基金代码：501221,以下

简称“本基金” ）于2022年9月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变更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17

号）。 截至2023年5月31日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本基金未能满足《民生加银优享进取一年封闭运作

股票型基金中基金（FOF-L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条件,故本

基金《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中“二、

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相关约定办理。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msjyfund.com.cn)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388（免长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311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万林 公告编号：2023-038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2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 《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3】050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及时组织

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信用减值损失

年报显示，公司2022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3.43亿元，其中，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分别计提坏账准

备0.49亿元、2.94亿元，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分别为1.45亿元、4.23亿元， 同比下降30.89%、

68.89%。 其中，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木材销售板块，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主要对

象为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 ）和其他

贸易代理客户。

1、公司2022年对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由8.05%升至36.43%，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比例由8.02%升至29.98%。 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交易内容

和结算方式，近3年的交易金额、回款情况，并按客户逐一说明本期出现的减值迹象和坏账准备计提依

据，结合前述事项说明前期是否存在计提坏账准备不充分的情况；（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的坏账计提方式和依据， 并结合同行业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情况说明公司计提坏账的比例是否合

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交易内容和结算方式，近3年的交易金额、回款情况，

并按客户逐一说明本期出现的减值迹象和坏账准备计提依据， 结合前述事项说明前期是否存在计提坏

账准备不充分的情况；

1）期末按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主要客户近三年交易金额、回款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20年（含税） 2021年（含税） 2022年（含税）

收入 回款 收入 回款 收入 回款

GSEZ 1,147.09 844.01 3,805.16 2,965.14 5,372.20 4,845.66

XINGKAIYUAN 1,355.09 226.32

ZHENGYUANSUARL 1.43 410.51 203.69 1,301.10 1,719.60

U.B.I 989.55 431.67

上海洋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FORESTRYDEVELOPPEMENTGABON 198.61 226.32 211.55 435.13

ChungAnhLimitedLiabilityCoTrade&Investme

nt

JIESHENDIVERS 147.02 90.53 775.63 706.84

NEWERAOVERSEAS 123.94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江蒋漾木材经营部

小计 1,347.13 1,070.33 5,563.79 3,691.03 8,927.96 7,933.55

2）期末按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主要客户2022年底和2021年底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22年余额 2021年余额

2022年减值

准备

2021年减值准

备

减值准备增加

OLAM�GABON/GSEZ 2,291.80 1,589.82 520.33 - 520.33

XING�KAI��YUAN 1,128.76 - 43.85 - 43.85

ZHENG�YUAN�SUARL 883.42 1,266.27 883.42 - 883.42

U.B.I 499.52 485.85 151.13 - 151.13

上海洋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95.60 295.60 295.60 295.60 -

FORESTRY� DEVELOPPEMENT�

GABON

215.63 646.44 108.71 - 108.71

Chung�Anh�Limited�Liability�Co�Trade�

＆ Investment

186.90 182.46 186.90 182.46 4.44

JIE�SHEN�DIVERS 125.28 56.49 19.78 - 19.78

NEW�ERA�OVERSEAS 123.94 - 13.04 - 13.04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江蒋漾木材经营部 30.70 30.70 30.70 30.70 -

小 计 5,781.55 4,553.63 2,253.46 508.76 1,744.70

注：应收客户期末余额和期间发生额存在不连续情况系汇率差异影响。

① 2022年度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计算方式

其中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客户交易内容及计提原因

单位名称 计提依据 交易内容

ZHENG�YUAN�SUARL

2022年当地严格执行限制特定树种木材出

口的政策，导致客户重大损失，款项难以收

回

木材销售客户，同时其为公司提供

木材加工等服务

上海洋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长期无法收回 仓储服务

Chung� Anh� Limited� Liability� Co�

Trade�＆ Investment

长期无法收回 木材销售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江蒋漾木材经营

部

长期无法收回 装卸仓储服务

其他单项计提客户系根据客户历史交易数据， 在对未来可收回性的估计基础上结合账龄情况确认

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详情如下（单位：万元），

客户 余额 0-6个月 7-12个月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坏账准备

GSEZ 2,291.80 45.81 1,225.49 952.50 62.80 5.21 520.33

XING�KAI�YUAN 1,128.76 1,128.76 - - - - 43.85

U.B.I 499.52 - - 499.52 - - 151.13

FORESTRY�

DEVELOPMENT�

GABON

215.63 - - - 215.63 - 108.71

JIE�SHEN�DIVERS 125.28 - 125.28 - - - 19.78

NEW� ERA�

OVERSEAS

123.94 54.89 69.05 - - - 13.04

合计 4,384.93 1,229.46 1,419.82 1,452.02 278.43 5.21 856.84

预期信用损失率 3.89% 15.79% 30.26% 50.42% 100.00%

注1：其中GSEZ系公司木材销售客户，同时其向公司提供运输、报关等服务。 GSEZ的账龄情况和发

生额不连续系因GSEZ和公司多个不同的主体存在交易，在单个主体中分析账龄并汇总披露导致。

注2：2023年初，公司收到GSEZ发来的催款函，要求采购其服务的公司尽快支付其服务款，同时其

并未偿还其欠公司的应收款项， 因此公司认为不同主体间的应付款项作为应收款项收回保证的有效性

发生变化，从2022年底起对其改用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并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注3：该部分应收款项都系加蓬孙公司在当地销售木材形成的应收款项。

② 期末按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2021年底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依据（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21年余额 减值准备 净值 2021年底计提依据

OLAM�GABON/GSEZ 1,589.82 1,589.82

当地政府和国际企业OLAM合资企

业， 信誉度高， 且账面应付大于应收

款，应收款收回可能性高

XING�KAI��YUAN 本年无发生且无余额

ZHENG�YUAN�SUARL 1,266.27 1,266.27

账面应付款大于应收款项， 应收款收

回可能性高

U.B.I 485.85 485.85 一年内新增信誉较好客户

上海洋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95.60 295.60 长期无法收回

FORESTRY�

DEVELOPPEMENT�

GABON

646.44 646.44 信誉较好客户，收回可能性高

Chung� Anh� Limited�

Liability� Co� Trade� ＆

Investment

182.46 182.46 - 长期无法收回

JIE�SHEN�DIVERS 56.49 56.49 半年内新增信誉较好客户

NEW�ERA�OVERSEAS 本年无发生且无余额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江蒋漾

木材经营部

30.70 30.70 长期无法收回

小 计 4,553.63 508.76 4,044.87

如上述，2021年及2022年底，公司根据期末余额实际情况，对部分应收客户进行逐一分析，在此基

础上计提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金额充分，不存在前期少计提或本期多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方式和依据，并结合同行业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

损失情况说明公司计提坏账的比例是否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应收账款组合及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方法如下表：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账款—港口装卸堆存业务组合

账龄类型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

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境内木材销售业务组合

应收账款-香港子公司木材销售业务组合

应收账款-其他业务组合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的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港口装卸堆存业务

组合

境内木材销售业务

组合

香港子公司木材销售业

务组合

其他业务组合

6个月以内 0.58 2.24 1.11 1.00

7-12月 10.31 7.81 5.13 5.00

1-2年 27.07 32.26 36.61 10.00

2-3年 80.00 80.00 80.00 8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22年度，港口装卸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如下：

项目 宁波港 广州港 唐山港 秦港股份 平均数 公司

0-6个月 0.50 0.00 5.00 5.00 2.63 0.58

7-12个月 5.00 0.00 5.00 5.00 3.75 10.31

1-2年 30.00 40.00 10.00 10.00 22.50 27.07

2-3年 50.00 60.00 30.00 30.00 42.50 80.00

3-4年 100.00 100.00 50.00 100.00 87.50 100.00

4-5年 100.00 100.00 80.00 100.00 95.00 10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公司港口装卸业务应收账款账龄主要在6个月以内，6个月以内预期信用损失率和可比公司平均数

相比略低，但在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区间以内。

2022年度，木材销售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如下：

项目 永安林业 平潭发 泉阳泉 ST景谷 平均数

公司境内木

材销售业务

组合

公司香港子公司

木材销售业务组

合

0-6个月 4.62 1.00 0.00 5.00 2.66 2.24 1.11

7-12个月 4.62 1.00 5.00 5.00 3.91 7.81 5.13

1-2年 18.66 9.17 20.00 20.00 16.96 32.26 36.61

2-3年 30.51 31.09 50.00 50.00 40.40 80.00 80.00

3-4年 59.74 50.54 100.00 100.00 77.57 100.00 100.00

4-5年 83.71 80.54 100.00 100.00 91.06 100.00 10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22年底，公司境内木材销售和香港子公司木材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中，因当期销售产生的应

收账款余额仅占约5%，其他主要为以前年度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该部分应收账款虽经催收但回收仍

较缓慢。 同时考虑到整体经济环境下滑，对应收账款未来收回的可能性产生影响，故公司在计算预期未

来信用损失率时，从前瞻性考虑角度，采用较为谨慎的估计。

如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依据业务性质分成四个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公司分组合与同类上市公司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相比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为公司根据实际情

况，对预期损失率进行了一定的前瞻性估计。

2、公司2022年对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的相关款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93亿元，年审会计师对该

款项的商业实质和可回收金额仍维持保留意见。 请公司补充披露：（1）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对上述款

项提供抵押物和担保的具体内容，相关抵押、担保设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并说明相关担保物能否有效

保障公司债权得到足额偿付；（2）结合公司与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的诉讼情况，说明公司本期计提坏

账准备的依据、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前述客观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计提减值不充分的情况。 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对上述款项提供抵押物和担保的具体内容，相关抵押、担保设定是否具

有法律效力，并说明相关担保物能否有效保障公司债权得到足额偿付；

（一）公司和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情况。

公司子公司木材产业园和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朱思利、陈玉芳分别签订相关协议，朱思利、陈玉

芳为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积欠公司款项提供担保，同时提供其拥有产权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详情如

下：

公司子公司木材产业园与微山湖大运及朱思利、陈玉芳于2017年签订的《协议》约定“1.乙方应于

2018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履行2017年12月31日前核对确认的交货义务，或返还已经收取的款项2亿元，

剩余款项2019年12月31日前返还完毕。 2.如乙方逾期交货或逾期返还货款，按逾期交货金额或逾期返还

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为支持乙方开展业务，甲方同意与乙方保持合作，合作期限暂定2013

年4月至2018年12月31日，经双方友好协商可以延长合作期限。 4.丙方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义务提供连

带保证，保证期间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本协议约定乙方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5.丙方提供房屋为乙方在

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 ”三方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被担保债权的最高额为2亿

元，本合同项下房产担保主合同2亿元中1930万元；三方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被担保

债权的最高额为2亿元，本合同项下房产担保主合同2亿元中2710万元。担保范围均包括主债权、违约金、

赔偿金、为实现债权产生的所有费用、抵押权设立前债权方对被担保方享有的债权。

公司子公司木材产业园与微山湖大运及朱思利、陈玉芳签订《煤炭买卖框架合同》约定“1.乙方向

甲方销售煤炭，并协助甲方向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销售煤炭。 2.合作期限为2018年

5月至2020年5月。3.乙方提出按照交易习惯，在合作期间，甲方预付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货款，乙方用于

采购煤炭且必须销售给甲方，并不得将该专项资金挪作他用。 4.乙方、丙方承诺，华电对甲方的债务，乙

方、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为保证乙方按约履行与甲方的煤炭买卖合同，丙方自愿提供房产为乙方履

约提供担保” ，三方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被担保债权最高额为6000万元，被担保债权金额为本

合同项下房产担保6000万元中的1014.59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违约金、赔偿金、为实现债权产生

的所有费用、抵押权设立前债权方对被担保方享有的债权；担保期限到被担保方按约向抵押权人履行主

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止。

公司子公司木材产业园与微山湖大运及朱思利、陈玉芳签订《煤炭买卖框架合同》约定“1.乙方向

甲方销售煤炭，并协助甲方向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销售煤炭。 2.合作期限为2020年

1月至2022年1月。3.乙方提出按照交易习惯，在合作期间，甲方预付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货款，乙方保证

收取的甲方预付款仅能用于采购煤炭，且必须销售给甲方，并不得将该专项资金挪作他用。 4.乙方、丙方

承诺，华电对甲方的债务，乙方、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为保证乙方按约履行与甲方的煤炭买卖合同，

丙方自愿提供房产为乙方履约提供担保” 。 三方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被担保债权的最高额为

1000万元，被担保债权的金额为本合同项下房产担保主合同中的全部1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

违约金、赔偿金、为实现债权产生的所有费用、抵押权设立前债权方对被担保方享有的债权；担保期限到

被担保方按约向抵押权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止。

公司子公司木材产业园与微山湖大运及朱思利、陈玉芳签订《煤炭买卖框架合同》，合同约定“1.乙

方向甲方销售煤炭， 并协助甲方向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销售煤炭。 2. 合作期限为

2020年3月至2027年3月。 3.乙方提出按照交易习惯，在合作期间，甲方预付最高不超过7500万元货款，

乙方保证收取的甲方预付款仅能用于采购煤炭，且必须销售给甲方，并不得将该专项资金挪作他用。4.乙

方、丙方承诺，华电对甲方的债务，乙方、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为保证乙方按约履行与甲方的煤炭买

卖合同，丙方自愿提供房产为乙方履约提供担保” 。 三方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被担保

债权的最高额为7500万元，被担保债权的金额为本合同项下房产担保主合同中的全部7500万元；担保

范围包括主债权、违约金、赔偿金、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抵押权设立前债权方对被担保方享有的债

权。 担保期限到被担保方按约向抵押权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止。

公司子公司木材产业园与山东厦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厦鸿）及朱思利、陈玉芳签订

《煤炭买卖框架合同》约定“1.乙方向甲方销售煤炭，并协助甲方向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公司销售煤炭。 2.合作期限为2020年7月至2027年7月。 3.乙方提出按照交易习惯，在合作期间，甲方预

付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货款，乙方保证收取的甲方预付款仅能用于采购煤炭，且必须销售给甲方，并不

得将该专项资金挪作他用。 4.乙方、丙方承诺，华电对甲方的债务，乙方、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5.为保

证乙方按约履行与甲方的煤炭买卖合同，丙方自愿提供房产为乙方履约提供担保。 三方签订《最高额抵

押合同》,合同约定被担保债权的最高额为1000万元，本合同项下房产担保主合同中的全部1000万元；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违约金、赔偿金、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抵押权设立前债权方对被担保方享有的

债权；担保期限到被担保方按约向抵押权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止。

如上所述， 朱思利、 陈玉芳夫妇用其拥有产权的房产抵押为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积欠公司债务共计

15,154.59万元提供担保，同时朱思利、陈玉芳夫妇为微山湖大运尚未向公司供货也未返还公司的预付

款2亿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相关担保不能足额偿还积欠公司债务。

经公司查询公开资料，微山湖大运、山东厦鸿已因他案于2022年分别被标记为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

高消费， 预计无足额资产偿还积欠公司债务。 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朱思利也因他案分别于2022年及

2023年被标记为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高消费人员，个人已无足够资产承担担保责任。 陈玉芳、朱思利为

夫妻关系。

朱思利、陈玉芳将其拥有产权的房产抵押给公司，为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积欠公司的债务提供担

保，担保价值合计15,154.59万元，低于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积欠公司款项，不能保证公司债权得到足

额偿还。

（2）结合公司与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的诉讼情况，说明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原因及合

理性，并结合前述客观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计提减值不充分的情况。

2021年底，公司对应收微山湖大运债权进行了单独减值测试。朱思利和陈玉芳抵押给公司的房产抵

押价值15,154.59万元，朱思利和陈玉芳个人对其中2亿元债权及其产生的违约金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且经和微山湖大运多年的业务合作，公司认为微山湖大运自身也应有一定的还款能力（2020年到2021

年4月间，微山湖大运共向公司供应价值约5亿元煤炭），故公司估计该笔债权存在收回的可能，但具体

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据此未对微山湖大运的应收款项单独补计坏账准备，会计师事务所也对该部分

应收款项可收回金额发表了保留意见。

2022年，公司对微山湖大运发起诉讼，要求对方归还积欠公司应收款项。在诉讼过程中，公司发现微

山湖大运、山东厦鸿、朱思利由于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于2022年及2023年分别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及

限制高消费，其偿付公司债务的可能性及能力较低。2022年底公司按照抵押物市场价值扣除应付银行贷

款等费用后的净值和公司账面应收款项净值的差额补计坏账准备19,250.94万元。

2021及2022年底，公司依据当时实际情况评估应收款项回收风险，并据此计提减值准备，减值准备

计提理由充分、合理，不存在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3、公司2022年末应收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贸易代理业务

款合计1.51亿元，账龄主要集中在1-2年，计提坏账比例为0.04%。 公司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之下属

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 ）采用保理的方式结算货款。 另外根据年报披露诉讼情况，公司与中国建

筑诉讼（仲裁）涉及金额达0.28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与中国建筑开展贸易代理业务的交易

内容、业务模式、结算方式、收入确认政策及金额，说明相关业务款项的性质和商业实质；（2）与公司签

订保理协议的主要对象、协议内容、保理金额，保理款项得到实际清偿的时长，结合前述事项说明公司能

否及时收回贸易代理款项，是否在过往交易中因相关款项难以收回已形成实际损失；（3）结合公司应收

中国建筑货款账龄、实际收款、保理汇款及相关诉讼追偿事项的具体情况，说明公司对该款项计提坏账

比例是否合理，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针对公司与中国建筑相关款项的商业实质及减值

计提情况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与中国建筑开展贸易代理业务的交易内容、业务模式、结算方式、收入确认政策及金额，说

明相关业务款项的性质和商业实质；

公司和上游建材供应商签订《代理销售协议》，代理供应商向中国建筑销售钢材、木材、模板等建

材。 协议约定，供应商负责与中国建筑谈判、协商销售条款等，并将条款信息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确认，公

司按照供应商要求和中国建筑签订协议，将货物销售给中国建筑。 公司仅为代理供应商销售，相应合同

项下的权利义务均直接归属于供应商，公司对相关货物的价格、质量、数量及其他合同内容不承担任何

责任，因履行相应合同产生的一切问题导致的损失都应由供应商承担。 供应商应于每月固定日期前（一

般定为25日）协助公司从中国建筑处申领结算单，并将相关原始单据交给公司，公司据此和中国建筑结

算并开具发票。供应商应督促中国建筑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货款。公司以现金或其他方式向供应商支付货

物采购款，并结算从付款到下游中国建筑回款期间资金占用服务费用，确认为代理费收入。 综上，公司代

理上游供应商销售建材，在报表上以净额法确认该部分收入。2022年度公司因代理上游供应商向中国建

筑销售建材，共计确认收入408万元。

在具体业务过程中，公司和上游供应商签订《国内采购合同》正常采购建材并及时支付货款，和下

游中国建筑签订《***项目采购合同》，向中国建筑销售建材并收取应收款。 公司向中国建筑销售建材主

要分钢材和木材两类，其主要条款如下：

公司向中国建筑销售钢材，和中国建筑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双方按月结算（一般每月20日为结

算日）业务，结算完成后中国建筑于次月月底前以商业承兑、保理、供应链融资等方式支付货款，公司将

取得的商业承兑、保理、供应链融资等贴现作为业务回款，贴现使用中国建筑在银行的授信额度。 对于期

末已贴现尚未到期的上述商业承兑、保理、供应链融资余额，公司将其收到的贴现金额记为短期借款，将

对应的应收款项作为代理业务应收款计入其他应收款。

公司向中国建筑销售木材及模板，和中国建筑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双方按月结算（一般每月20

日为结算日）业务，结算完成后公司向中国建筑申请付款，付款分三个节点：第一节点：工程主体结构正

负零经验收合格后，中国建筑收到相应业主付款30日内，支付已完成部位结算货款总额的60%；第二节

点：工程主体结构封顶经验收合格后，中国建筑收到相应业主付款30日内，支付至已完成部位结算货款

总额的70%；第三节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中国建筑收到业主付款90日内，支付至已完成部位结算货

款总额的95%，剩余5%货款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3个月内支付。 若工程业主资金调配原因导致延

迟支付合同款项，公司同意给予60个工作日的延期付款宽限期。因工程项目跨期较长及结顶时间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木材及模板销售业务应收款项回款周期较长。

（2）与公司签订保理协议的主要对象、协议内容、保理金额，保理款项得到实际清偿的时长，结合前

述事项说明公司能否及时收回贸易代理款项，是否在过往交易中因相关款项难以收回已形成实际损失；

公司在收到中国建筑以商业承兑、保理、供应链融资形式支付的货款后，和对应的银行签订贴现协

议，使用银行与中国建筑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下的授信额度。 协议约定，公司将应收中国建筑的应收

款项转让给银行， 银行受让应收款项债权并作为新的债权人享有公司对中国建筑该债权下的全部合法

权利和利益。公司凭已转让给银行的应收款项向银行申请融资。银行作为新的债权人收取到中国建筑的

付款后，有权优先偿付提供给公司的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如银行收到的付款不足以偿付所提供给公司

的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差额部分由公司承担。 公司收到的商业承兑、保理、供应链融资一般期限为一年

以内。

公司2021年度和中国建筑业务往来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 本期新增 本期回款 期末

钢材配送业务 52,830.98 77,472.35 82,078.26 48,225.07

木材配送业务 27,172.52 3,909.87 8,778.23 22,304.16

保理未到期 54,125.05 - 54,125.05 -

合计 134,128.55 81,382.22 144,981.54 70,529.23

期末余额中包含尚未到期保理回款28,988.07万元，未逾期应收款项9,714.45万元，已逾期应收款

项31,826.71万元（保理部分不计为已逾期）。

公司2022年度和中国建筑业务往来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 本期新增 本期回款 期末

钢材配送业务 20,698.98 4,971.46 17,234.27 8,436.17

木材配送业务 20,842.18 69.44 9,254.12 11,657.50

保理未到期 28,988.07 - 28,988.07 -

合计 70,529.23 5,040.90 55,476.46 20,093.67

期末余额中包含尚未到期保理回款8,735.01万元，已逾期应收款项11,358.66万元（保理部分不计

为已逾期）。

公司分析2022年底应收中国建筑款项可收回性

项目 金额 备注

钢材配送应收款项

期后已回款 1,382.38

尚未收到代收代付款 627.16 由上游供应商垫款，公司不承担风险

木材配送应收款项

期后已回款 2,314.51

已确认回款计划 2,015.14

抵押物保障应收款项 1,125.78

尚未收到代收代付款 1,877.08 由上游供应商垫款，公司不承担风险

其他应收款项 2,016.61

保理未到期

已到期清偿 4,658.31

尚未到期 4,076.70

合计 20,093.67 合计

如上述，公司历史上采用保理方式回款的应收中国建筑款项都已得到清偿，未发生款项难以收回形

成实际损失的情况。分析2022年度期后回款情况，因业务收缩导致的应收款项回款周期变长并未明显改

变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

（3）结合公司应收中国建筑货款账龄、实际收款、保理汇款及相关诉讼追偿事项的具体情况，说明

公司对该款项计提坏账比例是否合理，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如上3、（1）所述，公司销售给中国建筑的建材分钢材和木材、模板两类，其中钢材结算回款较为及

时，账龄较短，木材、模板销售应收款回款周期较长，导致公司整体应收中国建筑的账龄较长。 同时，由于

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公司银行授信逐渐收缩，导致公司和中国建筑的贸易额快速下滑，维持在中国建

筑系统内的优质供应商地位较为困难，中国建筑相应调整给公司支付货款的节奏，进一步导致了公司应

收账款账龄增加。

为加快回款，公司对部分已逾期应收款项发起诉讼，对中国建筑的应收款进行催收，截至目前尚未

发生因款项难以收回形成实际损失的情况。

根据中国建筑2022年9月公告，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将中国建筑主体信用评级为“A2” ，参考此评级

对应的平均坏账比例，公司对应收中国建筑的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

二、关于资产减值损失

4、年报显示，公司2022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88亿元，其中，对林地砍伐权的无形资产、商誉分别计

提减值1.24亿元、0.42亿元，非流动资产同比减少55.63%。 子公司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

林国际” ）亏损2.73亿元，亏损同比增加35.97%。 请公司补充披露：（1）裕林国际近三年木材的销售量、

生产量、库存量，并结合行业、政策等因素说明经营亏损进一步扩大的原因，公司是否采取积极的措施改

善裕林国际的经营状况；（2）本期公司对裕林国际其他资产科目是否存在计提减值的情形，如是，请说

明涉及的具体科目、金额、减值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近两年对裕林国际相关资产进行减值计

提的依据、测算过程发生的重大变化，说明2021年度及2022年度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请年审

会计师对问题（2）（3）发表意见。

回复：

（1）裕林国际近三年木材的销售量、生产量、库存量，并结合行业、政策等因素说明经营亏损进一步

扩大的原因，公司是否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裕林国际的经营状况；

裕林国际近三年木材生产、销售、库存量（单位：万方）：

原木 板材 单板 合计

2020年度

期初 15.56 3.21 0.04 18.81

生产（含外购，扣除损耗） 20.16 6.90 0.64 27.70

销售 4.69 7.01 0.49 12.19

转入下一环节领用 15.70 15.70

期末 15.33 3.10 0.19 18.62

2021年度

生产（含外购，扣除损耗） 16.50 2.60 0.72 19.82

销售 8.46 2.92 0.67 12.05

转入下一环节领用 8.14 8.14

余额 15.23 2.78 0.24 18.25

2022年度

生产（含外购，扣除损耗） 18.70 0.50 1.38 20.58

销售 14.75 2.25 1.29 18.29

转入下一环节领用 6.14 6.14

余额 13.04 1.03 0.33 14.40

如上表，2020年-2021年，受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影响，裕林国际木材生产、销售都存在较大幅度下

滑，生产总数量从2020年的27.70万方下降到2021年的19.82万方，下降28.45%；销售数量从2020年度的

12.19万方下降到2021年度的12.05万方，下降1.15%。 由于整体市场需求下滑及各项成本增加，公司关闭

了部分加工厂，导致裕林国际销售的木材由以板材为主变更为以原木为主，而板材销售价格约为原木销

售价格的4倍左右，导致公司整体销售收入大幅下滑。

2022年度，为扭转经营业绩持续下滑趋势，公司加大了原木生产力度，原木生产及销售数量都有所

提高，但受前期关闭部分木材加工厂（从7个加工厂减少到2个）、减少加工产能影响，公司销售木材改以

原木当地销售为主，和前期销售板材相比价格显著降低。 木材市场整体价格波动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

了一定影响，公司原木和板材的平均销售价格都比前期下降约20%。

针对裕林国际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公司尝试采用增加生产、增加外包等方式改善经营水平，但由于

整体经营环境、市场预期及当地政策等影响，经营业绩短期未能实现明显改善。

（2）本期公司对裕林国际其他资产科目是否存在计提减值的情形，如是，请说明涉及的具体科目、

金额、减值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期公司对裕林国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会计科目 原值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本期计提 期末净值

存货

原材料 6,383.15 - 439.39 419.04 5,943.76

库存商品 3,295.71 - 1,130.31 1,077.96 2,165.40

无形资产

林地砍伐权 53,812.48 12,115.73 25,806.88 12,379.73 15,889.87

商标使用权 1,316.74 648.46 668.28 639.70 -

软件 43.90 29.97 11.83 11.28 2.10

商誉 8,765.16 - 7,373.61 4,216.02 1,391.55

小计 73,617.14 12,794.16 35,430.30 18,743.73 25,392.68

① 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

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裕林国际账面存货计划直接对外销售， 板材及单板采用可变现净值=预估销售价格-运输费-报关

及海关费-出口关税-海运保费-其他销售费用计算可变现净值， 其中各项费用及税费合计约占销售价

格的15.25%，预估销售价格采用近期同一树种同一规格板材销售均价；原木采用可变现净值=预估销售

价格-运输费及其他销售费用计算可变性净值， 其中运输费及其他销售费用合计约占销售价格的

4.72%，预估销售价格采用同一树种，相似规格的近期销售均价。受各项成本费用上升及木材平均价格下

降的影响，公司存货账面成本占预估销售价格的平均比例约为95.43%，故存在减值。 公司计算比较存货

成本和可变现净值孰低，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②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持有板材商标“AR”使用权，该使用权只能在固定场地、指定产品使用，因受经济环境、木材行

业变化及加蓬当地政策影响，2022年起已不再使用该品牌销售产品，公司估计未来使用该品牌的可能性

较低，该品牌预期不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故计提减值准备。

（3）结合近两年对裕林国际相关资产进行减值计提的依据、测算过程发生的重大变化，说明2021年

度及2022年度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裕林国际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据此计提减

值准备。

根据公司聘请的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源咨报字【2022】20030号《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测算报告》，和天源评报字【2023】第0305号《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

合并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形成的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采伐权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及天

源评报字【2023】第0306号《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合并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形成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组组合（包含商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资产评估报告》的测算结果，

公司分别对2021年底和2022年底的林业砍伐权和商誉计提了减值准备。

评估师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对评估对象进行估算， 即通过预测评估对象未来经营现金流量并采用

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量折算成现时价值作为评估对象的估值，对评估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

因素包括评估对象过往经营业绩、未来增长预期、折现率等。

在预测未来经营业绩的过程中，评估师基于评估对象过往经营业绩、自身发展规划，结合评估对象

主要所在地加蓬过往10年木材贸易增长情况、当前经济数据、对未来经济的整体预期等因素合理估计未

来增长趋势。 2022年底和2021年底相比对未来的经营业绩预期存在较大变化，主要原因为基期经营业

绩差异及对未来增长预计的差异。 裕林国际营业收入从2021年度的1.55亿元下滑到2022年的1.39亿元，

下降10.45%；净利润（不含评估增值影响）从2021年度-6,983万元下降到2022年度-1.71亿元，下滑严

重，导致预测基数存在重大差异。

裕林国际2019年-2021年收入分别为4.4亿元、3.06亿元、1.55亿元， 在疫情影响的两年中收入逐年

下降，限制收入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的下滑，故在未来疫情影响逐渐降低的预期下，估计将来的收入

整体呈现恢复上涨到前期高点，然后逐渐平滑的趋势。

2021年底根据当年实际经营业绩，估计未来增长预期：①2021年度加蓬木材由于运输压力较大（燃

料短缺、燃料成本高、集装箱短缺、铁路优先运输金属矿物等）、生产成本较高，导致整体经营业绩较差。

同时考虑受疫情影响，经济环境不理想，市场需求放缓，合理预计裕林国际2022年木材收入不增长；②加

蓬整体木材产量从2012年的190万立方米，增加至2021年的370万立方米，年增长率约11%，考虑到市场

随着疫情缓解逐步放开需求会有较明显的提升，故预计裕林国际2023年木材收入增长率为20%；③未来

随着疫情进一步的好转，市场环境随之回暖，中国及欧洲等主要客户对加蓬木材的采购需求也会增加，

加蓬的木材产量增长基础会随着经济好转逐步转化成销量， 参考2021年加蓬木材加工品产量增长率

34.5%，预计裕林国际加蓬公司在2024-2025年木材收入增长率为30%、35%，后续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做

一定下调，逐渐平滑。预计裕林国际未来收入规模经过多年时间逐步恢复，4-5年后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

水平。

2022年度虽然国外疫情管控已逐步放开，裕林国际销售收入仍进一步下滑到1.39亿元，2023年在全

球疫情影响都已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木材行业整体市场行情也未见好转，和2021年底预计时存在较大差

异。故将裕林国际木材销售收入增长率适当下调，其中2023年下调至15%，2024年下调至25%，并在三年

后逐渐平滑，4-5年后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评估师采用税后WACC（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 其中：目标资产结构根据资产组组合经

营主体自身的资本结构确定， 无风险收益率选择加蓬国债平均收益率， 市场超额收益 （ERP） 取自

Damodaran网站上加蓬共和国数据，β取自Damodaran网站中“Paper/Forest� Products” 行业数据，

资产组组合（包含商誉）特有风险超额收益率根据资产组组合（包含商誉）的实际情况选取，债务资本

成本按评估基准日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确定负债成本。 根据计算，2021年预测税后折现率取数区间为

15.22%-15.56%，2022年预测的税后折现率取数区间为18.31%-18.64%。折现率的增加导致评估对象整

体估值下降。

如上所述，公司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评估资产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计提减值准备，相关减值

计提依据合理，计提金额充分。

三、关于经营情况

5、年报显示，公司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46亿元，同比下降23.09%，毛利率7.87%，比上年减少

19.64%；公司2022年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账面价值为1.66亿元，同比增加50.38%，合同负债0.29亿元，

同比增长250.21%。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装卸业务的成本构成项目，说明在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

营业成本不降反增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应付款项的主要对象、交易背景、业务内容及结算周

期，说明本期业务规模下降的情况下，应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公司预收货款的前五大

客户对象、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形成时间，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方式的变动，说明合同负债大幅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公司营业成本、应付款项及合同负债的变动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跨

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4）发表意见。

回复：

（1）结合装卸业务的成本构成项目，说明在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营业成本不降反增的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装卸业务及基础物流业务，都是依托于港口及仓库进行的仓储、堆存、装卸等物流服务，实际发

生的成本应为双方共同承担，比较2022年度和2021年度装卸及基础物流业务的收入、成本变化:

港口仓储相关业务 2022年 2021年 增加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289,829,126.87 344,701,292.26 -15.92%

主营业务成本 214,026,673.53 217,508,597.61 -1.60%

毛利率 26.15% 36.90%

港口仓储相关业务收入下降15.92%，但主营业务成本仅下降1.6%，分析2022年度及2021年度成本

构成: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增加 增加比例

外包劳务及运输 79,378,621.59 82,516,470.51 -3,137,848.92 -3.80%

职工薪酬 51,787,565.25 45,050,995.12 6,736,570.13 14.95%

折旧摊销 22,225,813.41 28,262,415.40 -6,036,601.99 -21.36%

场地租赁费用 18,826,254.17 22,867,193.35 -4,040,939.18 -17.67%

设备维护及耗材 15,221,776.04 18,457,016.05 -3,235,240.01 -17.53%

动力及照明 21,603,761.40 17,108,975.53 4,494,785.87 26.27%

港口维护费 2,677,829.61 664,072.13 2,013,757.48 303.24%

其他 2,305,052.06 2,581,459.53 -276,407.47 -10.71%

合计 214,026,673.53 217,508,597.62 -3,481,924.09 -1.60%

外包劳务及运输成本下降幅度较小，主要系2022年受疫情防控影响，场地作业人员全部实行专班制

封闭管理，增加外包人员补助，及2022年流通放缓导致的场地内短驳频次增加，外包费用增加。

职工薪酬增加系正常的薪酬调整、疫情防控补助增加及调整缴纳社保基数导致社保成本增加所致。

折旧摊销及场地租赁费减少主要是2022年缩减仓储业务，减少租赁及仓储用场地。

动力及照明增加主要系2022年度柴油价格上涨较多导致。

港口维护费增加主要系2022年增加一次港口疏浚，增加的疏浚费用导致。

（2）结合公司应付款项的主要对象、交易背景、业务内容及结算周期，说明本期业务规模下降的情

况下，应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底和2021年底应付账款构成及变化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增加

港口业务应付账款 32,754,949.39 25,124,421.22 7,630,528.17

贸易业务应付账款 5,942,516.56 513,832.86 5,428,683.70

裕林国际应付账款 111,861,818.82 84,458,405.85 27,403,412.97

合计 150,559,284.77 110,096,659.93 40,462,624.84

港口应付账款增加系因2022年底公司资金紧张，外包费用延期一个月付款，导致应付账款余额增加

一个月外包费用。

贸易业务应付账款系2022年底新增业务，在次月结算，该部分应付已于1月支付完成。

裕林国际应付账款主要增加构成如下:

供应商 2022年底 2021年底 增加 服务内容

GSEZ 19,165,077.91 4,838,010.53 14,327,067.38 原木运输、码头服务、报关

XINGKAIYUAN 11,965,608.82 - 11,965,608.82 原木砍伐外包服务商

小计 31,130,686.73 4,838,010.53 26,292,676.20

如上4、（1）所述，公司2022年加大原木生产力度，2022年比2021年原木生产数量增加13.33%，同时

由于裕林国际经营业绩持续低迷，延迟支付应付供应商款项，导致期末应付款有所增加。

（3）公司预收货款的前五大客户对象、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形成时间，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

方式的变动，说明合同负债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预收款项前五名交易及余额形成情况如下：

客户 期末余额 形成时间 交易内容 形成预收原因

上海珉大实业有限公

司

48,000,000.00 2021年11月 贸易预收款

和公司签订建材贸易合同，由于

行业及公司业务下滑，暂未执行

该业务

苏州众智物流有限公

司

1,136,682.72 2022年9月 租金

预收半年租金，其中归属于2023

年部分

浙江欧客启发家具有

限公司

531,097.95 2015年 木材代理销售

预收客户进口代理增值税款，但

对应业务未进行

四川甘吉霖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461,735.47 2022年8月 木材代理销售 预收货款

上海中旋实业有限公

司

250,000.00 2016年12月 木材代理销售 一直未结算的预收货款

合计 50,379,516.14

公司合同负债主要核算子公司裕林国际预收货款，2022年底比2021年底增加20,695,915.84元，增

长250.21%，其中主要增加为：

客户名称 2022年底 2021年底 增加

GSEZ 11,226,466.70 1,887,092.45 9,339,374.25

REIWA�WOOD�CO.,LTD 2,782,431.81 - 2,782,431.81

W�C�T�S 2,691,413.16 -60,542.83 2,751,955.99

R&S�NATURAL�RESOURCES 2,205,216.94 - 2,205,216.94

REGAL�UDYOG 1,381,176.96 330,190.86 1,050,986.10

小计 20,286,705.57 2,156,740.48 18,129,965.09

如上4、（1）所述，公司2022年增加原木生产、销售力度，销售数量比2021年增加74.35%，销售收入

增加38.74%。 公司原木本地销售一般采用预收货款的方式，故2022年底合同负债有较大幅度增长。

（4）结合公司营业成本、应付款项及合同负债的变动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

形。

如上5、（1）（2）（3）回复所述，公司营业成本、应付款项、合同负债、预收款项等项目变动和收入变

动相比存在差异，主要都是由业务特殊性及公司2022年实际业务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不存在跨期调

节利润的情况。

四、关于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6、公司2022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 ）变更

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 ），亚太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请公司和亚太补充披露：（1）亚太在接

受聘任前是否就对审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与天健进行必要的沟通，如是，请说明双方具体沟通的情况，

是否存在重大分歧；（2）针对前期财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亚太执行的新审计程序及获取的新审

计证据，说明林业贸易代理业务款项保留意见所涉事项消除的原因；（3）针对前期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所

涉及相关事项，说明公司2022年度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影响消除情况。

回复：

（1）亚太在接受聘任前是否就对审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与天健进行必要的沟通，如是，请说明双方

具体沟通的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分歧；

亚太在接受聘任前，于2022年11月21日就重大影响的事项向天健所会计师发出了沟通函，沟通函的

主要内容为：“1.�是否发现该公司管理层存在正直和诚信方面的问题；2.�贵所与该公司管理层在重大会

计、审计等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3.�贵所向该公司治理层通报的管理层舞弊、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以及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4.�贵所认为导致该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

天健所于2023年1月18日进行了复函，主要内容为“1、我所在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业务

约定书执行审计程序过程中未发现该公司管理层存在正直和诚信方面的问题；2、 我所作为该公司2021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对该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2021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2021年度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2021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以及无保留意见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鉴证报告。3、我所在执行2021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未发现该公司管理层存在舞弊、违反法律法规

行为，值得关注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详见本沟通函回复2之说明。 对于上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我们在

2021年度年报审计完成阶段已与该公司管理层及治理层进行了沟通， 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4、因我所内部工作安排，无法继续承接该公司2022年度年报审计工作，公司决定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 ”

亚太签字会计师与天健所2021年签字会计师就保留意见、 内控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进行了电话沟

通，询问了前任会计师的判断过程，以及前任会计师执行的重要审计程序、重大疑虑等，前、后任会计师

无重大分歧。

（2）针对前期财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亚太执行的新审计程序及获取的新审计证据，说明林

业贸易代理业务款项保留意见所涉事项消除的原因；

亚太会计师基于以下事实，及实施的相应审计程序，

(一)�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暂停了产生违约风险的木材代理客户的业务，加大应收款项的催收力

度，对欠款金额较大的代理商发起诉讼并胜诉。

(二)�亚太会计师抽查并复核了木材代理交易最初发生时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代理协议、

信用证、采购合同、收付款单据、进口报关单、提货单等资料，未发现异常；

(三)�亚太会计师查阅了2022年度万林物流公司及其子公司起诉木材代理商（太仓汇洪建材有限公

司等）相关资料以及胜讼的法院判决文件；

(四)�亚太会计师查阅了以前年度万林物流公司及其子公司诉讼木材代理商的相关资料以及胜讼的

法院判决文件资料；

(五) �亚太会计师查阅了万林物流公司及其子公司起诉木材代理商尚未判决案件的诉讼资料等文

件，并请代理律师、公司法务人员详细介绍案件情况；

(六)�亚太会计师对公司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计算过程进行了了解和复核；

综上，亚太会计师认为由原木材贸易代理业务形成的应收款，款项性质及商业实质都能够确认，保

留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

（3）针对前期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所涉及相关事项，说明公司2022年度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影响消除

情况。

（一）针对客户信用管理、应收款项的催收制度、支付审批制度：

1）公司2022年严格执行《代理采购管理制度》中规定的客户信用管理内容。 公司于2011年颁布

《财务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2021年12月颁布《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制度明确了各部门应收账款管

理活动的相关职权、责任，规定了公司应收账款核算、催收、清查、考核、计息等工作的管理要求和坏账核

销的管理程序。 公司于2013年颁布《大额资金调拨及支付补充规定》，并于2021年12月颁布《大额资金

调拨及支付补充规定》，对上述制度进行了完善，明确了公司资金调拨、对外支付的审批程序；2）公司内

部2022年已全面梳理了客户清单，对信用评价较低的客户停止合作，2022年度未支付款项；3）对逾期客

户逐一催收，其中对微山湖大运、太仓汇洪建材有限公司、山东景松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佑大木业有限公

司、上海亿盛木业有限公司、上海致衡贸易有限公司等木材业务提起诉讼，企业内部对相关应收款项的

可回收性进行了评估，并计提了减值准备；4）公司完善了相关客户准入制度，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积极

沟通，内部与外部定期进行对账，加强应收款项的催收力度，对仍不能及时回款的客户，通过法律途径追

讨。

（二）针对子公司的管控：

1）在2011年发布的《子公司管理制度》基础上，公司分别于2022年1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内控

管理的通知》，于2022年5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财务管理的补充规定》，规范子公司日常财

务方面的行为，并进一步加强对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的财务、业务管控；2）公司委派专人

担任裕林国际及其香港子、孙公司董事并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加强管控；3）公司按照当地法律规定的程

序在当地确权，明确公司对加蓬孙公司在股东层面的所有权；4）公司派驻财务、业务人员，参与裕林国际

及其所属公司的管理并对经营进行监督；5） 裕林国际及所属公司定期向公司提交期间经营成果及对应

的财务资料供审核；6）加强对财务工作的事后审计。

2022年度公司客户信用管理、应收款项催收、资金支付审批及对子公司的管控的内部控制的运行有

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日


